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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相对而言 国内流离失所在印度尼西亚是一种新现象 实际上人们应该从印度

尼西亚自 1998 年以来经历的深刻变革的背景来看待现在影响到 19 个省约 130 万

人的国内流离失所危机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秘书长代表 弗朗西斯 登于 2001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有关该国流离失所情

况的第一手资料和发起与直接负责通过和执行与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援助和保护

需要有关的政策和方案的主管当局对话  

 流离失所原因在印度尼西亚十分复杂 但主要与 纵向 冲突 (即政府与地方

分裂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 )和 横向 冲突 (即宗教或种族清洗之间的冲突 )有关

自然灾害也起到作用  

 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认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是其主要责任并正与国际社会

合作 制订适当方案 解决他们的保护和援助需要 政府还在承认行政协调和责

任归属难的同时于最近通过了一项全国政策 希望将用它来指导政府在 2002 年底

前解决国内流离失所问题 代表认为这一时间表似乎欠妥 过于乐观  

 秘书长代表的访问原安排与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研讨会相吻合

尽管访问推迟 但研讨会照常举行 会议结果对代表十分有用 会上得到广泛支

持的主要建议之一是成立一个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和社区恢复全国委员会 秘书

长代表敦促政府认真考虑这项建议 研讨会还指出需要在各级改善数据收集 汇

编和核实以及需要建立一个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全国数据库  

 政府应该视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人员为盟友 而非敌人 他们应该能够向当

局报告侵犯人权的行为 而不必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 他们的人身完整必须得到

保障 在这方面 代表沉痛忆及三名难民署工作人员在东帝汶被民兵杀害事件

在代表与秘书长一起对从轻发落被裁定犯下这项罪行的 6 名男子表示关注后 代

表获悉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增加了对其中 3 人的徒刑  

 代表敦促政府传播已经译成印度尼西亚语的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

则 并向有关当局 其地方伙伴和流离失所者本人提供基本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

法律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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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帮助流离失所者时 政府应下苦功 确保当地社区不把这种帮助视为优惠待

遇  

 代表鼓励印度尼西亚人权委员会成为更积极的伙伴 采取合作办法 解决国内

流离失所者的需要  

 鉴于问题程度之深和所需资源之多 国际社会的作用至关重要 它应以人道主

义 /驻地协调员为联络点 扩大其援助方案 同时考虑相应的保护需要 国际社会

应与印度尼西亚主管当局共同拟订这方面的综合战略 其中不妨包括有可能向受

流离失所影响或有可能出现流离失所现象的社区派驻代表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应该考虑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流离失所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所有工作人员

应该接受如何使用和适用 指导原则 以及基本国际和人道主义法律的培训  

 印度尼西亚政府坦率和坚决承认和处理该国流离失所问题的方式应得到赞扬

代表希望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并经过与流离失所居民的协商 新国家政策中提议的

形式 或选择办法将在充分考虑到人道主义价值和国际法原则的情况下付诸实

施  

 报告附录载有印度尼西亚地图 按各省分列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统计数字和政府

关于处理印度尼西亚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问题新的全国政策 全文  




























































